
 

4.2.1　藏族自治州所在地区、青南高原区（主要包括玉树藏族自治州、果洛藏族自治州所

在地区）。 

对居住建筑，人均居住用地指标是控制居住建筑节地的关键性指标，本标准根据国家

标准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》GB50180-93（2002 年版）第 3.0.3 条的规定，提出人均

居住用地指标；15 分或 19 分是根据居住建筑的节地情况进行赋值的，评价时要进行选

择，可得 0 分、15 分或 19 分。青海省东部黄土丘陵沟壑区人口相对密集，指标应与国标

保持一致，其他四区地广人稀，在人均用地指标上宜相应放宽。 

对公共建筑，因其种类繁多，故在保证其基本功能及室外环境的前提下应按照所在地

城乡规划的要求采用合理的容积率。就节地而言，对于容积率不可能高的建设项目，在节

地方面得不到太高的评分，但可以通过精心的场地设计，在创造更高的绿地率以及提供更

多的开敞空间或公共空间等方面获得更好的评分；而对于容积率较高的建设项目，在节地

方面则更容易获得较高的评分。 

本条的评价方法为：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；运行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、计算

书。 


